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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声明 

（一）就我们所知，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的。 

（二）我们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预期的利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

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三）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

仅在评估报告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 

（四）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

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五）我们及所在的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

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运

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六）我们及其他业务助理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查。 

（七）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评估并发表专业意

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

格的保证。 

（八）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资产评估准则，并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

发表专业意见，是我们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九）我们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十）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关

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和使用限制，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

所在的评估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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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下内容摘自本评估报告书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

估结论，应认真阅读本评估报告书正文。 

 

项目名称：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委托方：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的为实现与本次评估目

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评估报告的相关当事方 

被评估企业：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经济行为：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 

评估对象：根据本次经济行为，评估对象为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截

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根据本次经济行为，评估范围为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截

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

动资产及负债。 

价值类型：根据本次经济行为，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

值。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8 月 31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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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 

资产账面值 32,407.23 万元，评估值 33,454.46 万元，评估增值 1,047.23 万元，评

估增值率 3.23％； 

负债账面值 24,422.61 万元，评估值 24,422.61 万元，评估值无增减变化； 

净资产账面值 7,984.62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9,031.85 万元，（大写：

人民币玖仟零叁拾壹万捌仟伍佰元整），评估增值 1,047.23 万元，评估增值率 13.12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金额：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1 32,204.61 33,260.85 1,056.23 3.28 

非流动资产 2 202.62 193.61 -9.01 -4.45 

固定资产 5 141.39 174.01 32.62 23.07 

长期待摊费用 10 19.60 19.60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41.63 - -41.63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 - - - - 

资产总计 13 32,407.23 33,454.46 1,047.23 3.23 

流动负债 14 24,422.61 24,422.61 - - 

非流动负债 15 - - - - 

负债总计 16 24,422.61 24,422.61 - - 

净资产 17 7,984.62 9,031.85 1,047.23 13.12 

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 1 年，自 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止。 

在使用本报告时，应注意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

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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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股

权所涉及的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企业概况 

（一）委托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方：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地产公司”） 

登  记  证  号：210000004935110 

机  构  代  码：24266666-5 

住          所：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 126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晖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壹亿伍仟肆佰柒拾万元整 

公  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  营  范  围：房地产开发及开发的商品房销售，项目投资及投资的项目管理，

投资咨询服务，酒店经营，物业管理及自有物业出租，国内外工程承包、技术服务；

承办对外经济援助项目；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

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出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免税商品销售；建筑安装、

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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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日  期：1996 年 11 月 20 日 

营  业  期  限：1996 年 11 月 20 日至 2046 年 8 月 31 日 

2、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被评估企业股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国

家法律、法规明确的为实现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评估报告的相

关当事方。 

（二）被评估企业： 

名          称：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登  记  证  号：110000001170082 

机  构  代  码：70024086-5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丙 12 号 801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晖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陆仟零伍拾万元整 

公  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  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  

成  立  日  期：2000 年 01 月 19 日 

营  业  期  限：2000 年 01 月 19 日至 2050 年 01 月 01 日 

企业简介：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 月 19 日，法定代表人刘刚；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刘刚出资 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冀松出资 3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注册地址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7 号 B08 室。具

体股权构成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刘刚 700 万元 70 

冀松 300 万元 30 

合计 1000 万元 100 

 

以上数据由北京北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北卫验字（2000）

第 005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过数次股权变更，2007 年 8 月 23 日注册资本变更为 6050 万元，公司股东变更

为：杨红出资 181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23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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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股权构成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情况 实缴情况 

出资数额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 出资方式 

杨红 1815 万元 货币 1815 万元 货币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235 万元 货币 4235 万元 货币 

合计 

6050 万元    

其中货币出资

6050 万元 
 

其中货币出资

6050 万元 
 

 

被评估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补充规定，适用企

业所得税税率 25%，营业税税率 5%，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 3%。 

被评估企业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8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469,977,621.88 423,080,504.71 322,046,130.59 

固定资产 1,926,982.26 1,609,395.74 1,413,872.82 

在建工程 - -  

无形资产 - -  

长期待摊费用 - - 196,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4,232.43 286,805.39 416,29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31,214.69 1,896,201.13 2,026,168.82 

资产总计 472,108,836.57 424,976,705.84 324,072,299.41 

流动负债 279,030,268.45 212,671,718.61 244,226,145.73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279,030,268.45 212,671,718.61 244,226,145.73 

所有者权益 193,078,568.12 212,304,987.23 79,846,153.68 

被评估企业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经营业绩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8 月 31 日 

一、营业收入 192,812,111.41 62,920,259.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91,806,408.72 25,812,448.6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590,876.70 6,658,915.91  

销售费用 94,657.30 470,054.62 57,960.00 

管理费用 5,235,029.44 4,353,342.89 2,013,145.77 

财务费用 -16,415.40 -38,777.80 -12,154.04 

资产减值损失 -1,938,088.24 330,291.84 517,962.43 

二、营业利润 82,039,642.89 25,333,982.92 -2,576,914.16 

加：营业外收入 95,952.94 450,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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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8 月 31 日 

减：营业外支出 1,487,757.13 35,000.00 11,410.00 

三、利润总额 80,647,838.70 25,748,986.77 -2,588,324.16 

减:所得税费用 20,265,572.85 6,522,567.66 -129,490.61 

四、净利润 60,382,265.85 19,226,419.11 -2,458,833.55 

基准日财务数据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编号大信审字[2012]第

5-0102 号的审计报告。 

3、委托方与被评估企业的关系。 

委托方系被评估单位股东。 

二、评估目的 

委托方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需

对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其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

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根据本次经济行为，评估对象为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各项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和负债。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 2012 年 8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22,046,130.59 

固定资产 1,413,872.82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196,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6,29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26,168.82 

资产总计 324,072,299.41 

流动负债 244,226,145.73 

非流动负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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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44,226,145.73 

所有者权益 79,846,153.68 

 

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之经济行为涉及

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是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所拥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存货类实物资产如下： 

单位金额：元 

项 目 账面值 数 量 分布地点 现状、特点 

车位 9,870,847.23 120 北京里外里大厦 帐实相符, 正常使用 

 

设备类实物资产如下：                                      

 单位金额：元 

项 目 账面值 数 量 分布地点 现状、特点 

运输设备 1,357,100.68 4 项 公司车库 帐实相符, 正常使用 

电子设备 56,772.14 32 项 办公大楼、工程部等 帐实相符, 正常使用 

合计 1,413,872.82 36 项   

 

上述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纳入此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均无抵押、担保等情况。 

除此以外，无其他账外有形及无形资产。 

委估实物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受控状态。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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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的具体情况，为更好地反映委估对象的当前价值，有利

于本项目评估目的顺利实现，并尽可能选取与评估目的的实现日接近的财务报告

日，经委托方与资产评估机构协商，本项目确定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 

本次评估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取价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2006 年)； 

4、有关其他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二）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07]189 号）； 

6、《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7、《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8、《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9、《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11、《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1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

协[2003]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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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权依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编号大信审字[2012]第 5-0102 号的审计报告复印

件； 

3、车牌号为京 JL8725、京 NVF638、京 NWF997 及京 EN1188 的车辆行驶证复

印件； 

4、编号为 X 京房权证朝字第 804629 号的车位所有权证复印件； 

5、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四）取价依据 

1、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内贸易部、机械工业部、公安

部、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贸经[1997]456 号)； 

2、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内贸易部、机械工业部、公安

部、环境保护局《关于调整轻型载货汽车报废标准的通知》(国经贸[1998]407 号)； 

3、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公安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

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资源[2000]1202 号)； 

4、《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2 年）； 

5、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编号大信审字[2012]第 5-0102 号的审计报告； 

6、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7、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8、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询价案例及其他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七、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是从企业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的价值，建立在

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

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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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市

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介绍 

→收益现值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的基本公式为： 

DBE                      （1） 

式中： 

E：被评估企业的净资产 

B：被评估企业的企业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iCPB                  （2） 

P：被评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ΣCi：被评估企业基准日存在的长期投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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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 

Ri：被评估企业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 

→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1、流动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及存货。 

1.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等，以

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1.2、其他应收款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考虑评估

回收风险损失后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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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

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

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

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 

1.3、存货的评估 

评估范围内的存货为企业开发的车位资产。通过对企业近期销售合同的调查分析

并对委估资产周边的车位资产进行了解，分析出车位资产的单价，考虑适当的销售费

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及净利润后计算出评估值。 

2、机器设备 

对于机器设备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根据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明细清单，进行了核对，做到账表相符，同时通过对有

关的合同、法律权属证明及会计凭证审查核实对其权属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组织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对主要设备进行了必要的现场勘察和核实。 

2.1 重置全价的确定 

车辆重置价格=设备购置费+车辆购置税+牌照手续费 

(车辆购置税=车辆不含税售价×10%) 

设备重置全价=设备含税购置价 

国产机器设备主要依据《2012 中国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向生产厂家询价或从有

关报价资料上查找现行市场价格，对于没有查询到设备出厂价的参考最近购置的同类

设备合同价格确定。 

2.2、成新率的确定 

2.2.1、对于电子设备、空调设备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

综合成新率；对于型的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运行状况等来确定其综合

成新率。 

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2.2.2、对于车辆，依据国家颁布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

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定理论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察确定综合成新率，其公

式为： 

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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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理论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2.3、评估值的确定 

设备评估值=设备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3、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核实后的可以在以后年度抵扣应纳税款的金额确认。 

4、长期待摊费用的评估 

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评估。 

5、负债 

以经审核后的企业应实际承担的数额作为评估值。 

→市场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对比公司、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

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资产特性，难于收集到足够的同类企业产权交易案例，且无法了

解其中是否存在非市场价值因素，不宜采用市场法； 

本次评估目的为被评估企业拟进行股权转让而需对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由于企业已无储备的土地资产，同时，截止评估基准日，企业已无存货类房屋资

产出售。鉴于上述原因，本次评估也不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被评估企业已经营多年，是其所在行业的成熟企业；委估资产不仅可根据财务资

料和构建资料等确定其数量及账面价值，还可通过现场勘查核实其数量及账面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股权价值评估结果的确定 

经对上述三种评估方法的分析判断，结合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评估人员认为本

项目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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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目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汇总审核、提交报告等。

具体程序如下：  

（一）了解委托方、被评估企业、评估目的和评估相关情况，接受评估委托，商

定与评估目的相关的评估对象和范围，商定评估基准日，评估机构与委托方订立资产

评估业务约定书，并按规定作出承诺，商定评估工作联系和协调方式； 

（二）组成评估项目组，拟订评估计划方案，现场调查，并商请被评估企业的配

合； 

（三）指导被评估企业对委估范围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清查、盘点、核实、验证，

在此基础上详细填写资产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准备并提供评估所需的各种资料； 

（四）到被评估企业及委估资产现场，听取被评估企业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及委

估对象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查验了解主要委估资产的权属资料、成本资料和使用、管

理、改良、保养维修情况，对被评估企业填写的各种资产清查评估明细（申报）表的

内容和数额进行实物核对、勘查和检测鉴定，并与被评估企业的账表内容、数据和财

会原始凭证进行抽查核对，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取证； 

（五）根据评估目的、评估现场作业了解的情况、搜集的资料以及被评估企业和

委估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计算公式，搜集市场价格信息和相关

参数资料，评定估算委估对象的评估值； 

（六）根据评估人员对委估对象的初步评估结果，评估项目组进行汇总分析，防

止发生偏差、重复和遗漏，对评估初步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并撰写评估说明； 

（七）根据评估工作情况和分析调整后的评估结果，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征询

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反馈意见，经内部三级审核，向委托方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 

（一）评估前提 

 本次评估是以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以评估对象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正

处于使用状态且将继续使用下去为评估假设前提。 

（二）基本假设 

1、以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实、有效、准确为假设条件。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5F   

电  话： 021-63391088 

传  真： 021-63391116  邮  编： 200002 

     

                                           -15-        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2、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为假设条件。  

3、以经营业务及评估所依据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汇率等没有发生足以影响

评估结论的重大变化为假设条件。  

4、以没有考虑遇有自然力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特殊交易方

式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为假设条件。  

5、除已知悉并披露的事项外,本次评估以不存在抵押或担保事项、重大期后事项，

且被评估单位对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拥有合法权利为假设条件。 

（三）具体假设 

评估结论是以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按现有规模、现行用途不变的条件下，在评估

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的反映为假设条件。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是依据上述评估前提、基本假设和具体假设，以及本评估

报告中确定的原则、依据、条件、方法和程序得出的结果，若上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

生变化时，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一般会自行失效。 

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 

经采用上述评估方法、程序评估，委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8 月 31 日净资

产账面值 7,984.62 万元，评估结论为：  

资产账面值 32,407.23 万元，评估值 33,454.46 万元，评估增值 1,047.23 万元，评

估增值率 3.23％； 

负债账面值 24,422.61 万元，评估值 24,422.61 万元，评估值无增减变化； 

净资产账面值 7,984.62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9,031.85 万元，（大写：

人民币玖仟零叁拾壹万捌仟伍佰元整），评估增值 1,047.23 万元，评估增值率 13.12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金额：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1 32,204.61 33,260.85 1,056.23 3.28 

非流动资产 2 202.62 193.61 -9.0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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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固定资产 5 141.39 174.01 32.62 23.07 

长期待摊费用 10 19.60 19.60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41.63 - -41.63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 - - - - 

资产总计 13 32,407.23 33,454.46 1,047.23 3.23 

流动负债 14 24,422.61 24,422.61 - - 

非流动负债 15 - - - - 

负债总计 16 24,422.61 24,422.61 - - 

净资产 17 7,984.62 9,031.85 1,047.23 13.12 

 

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只有在上述

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系对评估基准日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公允反映； 

4、本评估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

可抗力的影响； 

5、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

力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由于评估目的实施日与评估基准日不同，企业净资产在此期间会发生变化，

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我们建议报告使用者以不同的时点的，以企业净资产与基

准日的差额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 

2、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企业价值评估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未作

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

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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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

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4、本项评估对除存货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的评估增减值可能存在的相关联的税

赋未作考虑。 

5、纳入此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无抵押及担保等情况。 

6、本次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值的影响，亦未考虑控股权与少数股权可能产生的

溢价与折价。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需经评

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本项资产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为：自 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止，超过本报告使用有效期不得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三、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21 日。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 杨建平   

法定代表人签字: 梅惠民 

                      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萍          

 

2012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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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编号大信审字[2012]第 5-0102 号的审计报告复印

件； 

3、车牌号为京 JL8725、京 NVF638、京 NWF997 及京 EN1188 的车辆行驶证复

印件； 

4、编号为 X 京房权证朝字第 804629 号的车位所有权证复印件； 

5、北京北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北卫验字（2000）第 005

号的验资报告； 

6、委托方、被评估企业的承诺函； 

7、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8、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9、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10、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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